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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6年3

月1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6年3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为全资孙公司山东双盛万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办理的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2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的公

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定于2016年3月29日（周二）在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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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3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会议决议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确认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3、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29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28日-2016年3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下午15:00至2016年3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特别注明：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3月22日（星期二），于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寨里村西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16年3月11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的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6年3月25日9:00—11:30、14:00—16:00

3、登记地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

件一），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应在2016年3月25日16：00前传真至公司证券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2481” 。

2、投票简称：“双塔投票” 。

3、投票时间：2016年3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4、在投票当日，“双塔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对该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申

报。

表 1� �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

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

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

表弃权。

表 2� �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

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

为2016年3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

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

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

的，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4、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烟

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

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5、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适用）。

五、其他

1、会议联系人：师恩战、李娜君

联系电话：0535-8070881

传 真：0535-8070881

2、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名称（姓名）：

地址：

有效证件及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股东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弃权或者反对并在相应栏内注明持有的公司股

权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单位（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权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单位公章（签名）：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6-011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 或“公司” ）就山东双盛万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双盛万隆” ）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办理的综合授信额度中的人民币2亿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担保事项于2016年3月11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山东双盛万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2014年4月30日

注册资本：4900万美元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海路219号华创观礼中心4号楼10层

法定代表人：刘杰武

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除金融租赁)及租赁业务、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财

产残值处理与维修(不含特种设备和汽车)、租赁交易咨询、向第三方机构转让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

应收账款、接收租赁保证金、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进口分销)。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双盛万隆资产总额54139.04万元，负债总额23529.96万元，净资产30609.08万元，营

业收入1033.63万元，利润总额260.97万元，净利润210.35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额度：2亿元人民币；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对全资孙公司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且全资孙公司司向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为日常经营所需，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同意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为全资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2、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我们同意《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27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2.8%；担保余额为2077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6.8%。无逾期担保和

涉及诉讼的担保，且所有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不存在相关责任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汇添富盈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盈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盈鑫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2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3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汇添富盈鑫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2016

】

194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6

年

2

月

26

日

至

2016

年

3

月

8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6

年

3

月

10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29,948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4,848,571,685.1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977,532.19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4,848,571,685.14

利息结转的份额

977,532.19

合计

4,849,549,217.33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70,929.9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15%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6

年

3

月

11

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基

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2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3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4700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

》

等法律法规规定

，

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翔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亮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翔

任职日期

2016-3-11

证券从业年限

4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4

过往从业经历

马翔先生

，

国籍

：

中国

。

学历

：

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

4

年证券从业经验

。

从

业经历

：

2011

年

7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任行业分析师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工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亮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6-03-11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注：朱晓亮先生继续担任本公司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2日

股票代码：002706� � � �股票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2016-02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中任思龙先生、陈平

先生及任思荣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

日期

质 押 到 期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任思龙 是

580

万

2016

年

3

月

10

日

至申请解 除质

押登记为止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2.27%

个人财务

需求

陈平 是

130

万

2016

年

3

月

10

日

至申请解 除质

押登记为止

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7.57%

个人财务

需求

任思荣 是

163

万

2016

年

3

月

10

日

至申请解 除质

押登记为止

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4.83%

个人财务

需求

合计

- 873

万

-

-

- 34.84%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思龙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1,095,9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63%，本次质押股

份 5,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累计质押股份 10,6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平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7,397,2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2%，本次质押股份

1,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累计质押股份 4,1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思荣女士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6,564,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0%，本次质押股份

1,6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累计质押股份 2,4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27� � �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临2016-002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 3月 7日首次公开发行A股， 股票交易于

2016年3月10日、2016年3月11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6年3月10日、3月11日，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伍超群书面函证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1日

股票代码：002487� � �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2016-016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6年3月8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

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金鑫先生主持，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以通讯投票表决方式， 一致通过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蓬莱大金提供担保，能够满足蓬莱大金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蓬莱大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可控

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6-025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11日13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10日以电话、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召集人

周维刚先生向与会股东就会议通知时间进行了说明。本次会议由董事周维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东李勤所持有公司股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议

案》

鉴于股东李勤在增持公司股份达到5%时及之后每增加5%时，均未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买入公司

的股份，在增持公司股份超过公司总股本20%且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后未聘请财务顾问对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李勤尚未向公司提交其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的情形已经改正的证明材料，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董事会认为，违法

持股股东李勤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股东大会上不得行使表决权。

投票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鉴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6-026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

神，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

2、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违

法持股股东李勤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股东大会上不得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李勤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但其所持公司股份未被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2月24日晚间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016年2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载了《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016年2月29日，董事会收到股东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郑渝力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的临时提案，公司根据上述临时提案对股东大会通知进行了补充，并

于2016年3月2日晚间巨潮资讯网《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公告》。2016年3月7日晚间，

公司按规定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公告》。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11日下午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10日-2016年3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下午3：00至2016年3月11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78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40,947,

530股，占公司有总股本的46.2354%。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36,020,7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45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44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4,926,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898％。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7,934,95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4.1295%。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列席会议，国浩律师（深

圳）事务所何俊辉、丁明明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26,777,0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95.8438%； 13,549,857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3.9742%；620,581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0.1820%。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309,167,86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90.6790%； 31,415,261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9.2141%；364,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0.10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6,155,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1397%；反对31,415,

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555%；弃权36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三）《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得票情况如下：

总体表决情况：

候选人：周维刚同意股份数：226,553,071票；

候选人：王继伟同意股份数：226,291,263票；

候选人：邱小玲同意股份数：225,978,964票；

候选人：郭皓同意股份数：226,188,958票；

候选人：冯梅同意股份数：226,188,957票；

候选人：罗琰同意股份数：224,358,947票。

经选举，周维刚先生、王继伟先生、邱小玲女士、郭皓先生、冯梅女士、罗琰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四）《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得票情况如下：

总体表决情况：

候选人：高跃先同意股份数：226,152,955票；

候选人：游宏 同意股份数：226,148,946票；

候选人：王良成同意股份数：220,612,988票

经选举，高跃先先生、游宏先生、王良成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候选人：曹贤平 同意股份数：226,712,947票；

候选人：周文飞同意股份数：226,148,938票

经选举，曹贤平先生、周文飞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何俊辉律师、丁明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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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11日下午16

时50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3日以电话、专人送达方式发出。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9名董事参会。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周维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周维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议案》

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周维刚（召集人）、王继伟、游宏、王良成，上述成员任期三年。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高跃先（召集人）、王良成、周维刚，上述成员任期三年。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王良成（召集人）、高跃先、邱小玲，上述成员任期三年。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高跃先（召集人）、王良成、罗琰，上述成员任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王继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邱小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任冯梅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聘任徐基伟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聘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郭皓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三年。郭皓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8-85003688

联系传真：028-85003588

联系邮箱：zqb@cdlq.com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11号

邮编：610045

（六）《关于聘任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沈小青先生为公司审计负责人，聘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张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三年。

投票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附件：人员简历.

周维刚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63年5月，中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1985年7月至1989年8月在

成都市公路养护总段机化队任助工、项目经理；1989年9月至2000年8月在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交

通设施副队长、二公司经理；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作，先后任二公司经理、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2004年3月至2007年1月在成都路桥工作，先后任公路公司经理、副总经理、董事；2007年2月至

2015年2月任成都路桥董事、总经理，2015年2月至今任成都路桥董事长、总经理。周维刚先生现任四川省道诚

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持有成都路桥股份5,895,752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成都路桥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继伟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0年9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1992年7月至2000年8月在

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助工、工程师、项目经理；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

作，先后任交通设施公司副经理、桥梁公司副经理；2004年3月至2010年3月在成都路桥工作，先后任公路公

司经理、副总经理；2010年4月至今任成都路桥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王继伟先生持有成都路桥股

份1,219,118股，与持有成都路桥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邱小玲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69年4月，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1991年7月至2000年8月在成都市公路

工程处工作，先后任出纳、会计、财务副科长、科长；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任财务副

总监、财务科长；2004年3月至2007年7月在成都路桥任财务副总监、财务部部长；2007年8月至今在成都路桥

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邱小玲女士现任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持有成都路桥股

份3,606,548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郭皓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86年8月，本科学历。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任成都路桥桥梁分公司副经

理、总经理助理，2015�年3月至今历任成都路桥董事、董事会秘书。郭皓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股，与

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成都路桥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冯梅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68年12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造价师。1990年7月至2000年1月在

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技术员、项目工程部主办、副主任；2000年1月至2004年2月在成都市路桥工

程公司工作，先后任经营科科长、副总经济师；2004年3月至2013年4月在成都路桥先后任经营部部长、副总

经济师、总经济师；2013年4月至今在成都路桥任副总经理、总经济师。冯梅女士持有成都路桥股份2,754,912

股，与持有成都路桥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罗琰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5年10月，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8年7月至2000年8月在成都市公路工

程处先后从事项目现场技术管理工作和项目经营管理工作；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

工作，先后任工程科主办、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2004年3月至今在成都路桥工作，先后任项目经理、桥梁

分公司副经理。现任成都路桥桥梁分公司经理。罗琰先生未持有成都路桥股份，与持有成都路桥 5%以上股

份的股东、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高跃先先生，中国国籍，1958年2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硕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大学法学院

法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四川省法律援助

中心四川大学工作站负责人，曾为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特邀律师。近5年先后多次获四川大学"优秀教师"、"

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文化素质公选课最受欢迎教师"等称号，完成的科研成果曾获得司法部等国家部委

颁发的优秀成果奖。高跃先先生未持有成都路桥股票，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近三年来未受过证监会

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与持有成都路桥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游宏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10月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路面工程专家，高级工程师，现任四川省交

通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游宏先生未持有成都路桥股票，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近三年

来未受过证监会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与持有成都路桥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良成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2月生，会计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曾在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KONKUK� UNIVERSITY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2009年至今在四川

大学商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为四川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四川省会计领军（后备）人才，长城动漫

（000835）、恒康医疗（002219）独立董事。王良成先生未持有成都路桥股票，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近

三年来未受过证监会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与持有成都路桥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基伟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62年9月，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1年8月至1985年在四川

路桥集团机械化施工处先后任技术员和车间主任，1985年至1990年在四川省犍为岷江大桥建设项目中担任

技术负责人；1990年至1993年在湖北省郧阳汉江大桥建设中担任技术负责人；1993年至1997年主持万县长

江公路大桥的建设，任项目常务副经理兼副总工程师；1997年至2000年在四川路桥集团担任集团总工办主

任，主持湖北省宜昌长江大桥的施工，兼任项目副经理和总工程师；2001年至2004年在四川路桥集团任副总

工程师，主持巴东长江公路大桥的建设，兼任项目经理和总工程师；2004年至2007年2月在本公司任总工程

师；2007年2月至今在本公司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徐基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39,050股，与持有成都路

桥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沈小青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1年2月，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1995年7月至2000年8月在

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现场技术员、项目路基施工组组长、项目副经理；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在

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作，先后任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2004年3月至2008年1月在本公司工作，先后任项

目副经理、项目经理；2008年2月至2010年11月任公路分公司副经理；2010年12月至2013年1月任公路分公司

副经理兼主任工程师；2013年2月至今，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审计部部长。沈小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磊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85年4月，本科学历。2010年4月至2013年3月历任公司证券部主管、副部长。

2013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部部长。张磊先生于2012年7月通过了深交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未持

有公司股票，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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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11日下午16

时50分在成都市武科东四路1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3年3月3日以电话、专人送达方式发出，本

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监事王建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王建勇

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投票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监事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附件：监事简历

王建勇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1年6月，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95年7月至2000年8月在成都市公路

工程处工作，先后任施工三队技术员、助工；2000年9月至2007年1月在本公司工作，先后任广安分公司经理、

公路公司常务副经理、 桥梁公司经理；2007年2月至2012年10月先后任桥梁分公司经理、 市政分公司经理；

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4月至2016年3月任公司董事。王建勇先生持有成都路桥股

份1,171,333股，与持有成都路桥5%以上股份的股东、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曹贤平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4年11月，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成都路桥

公路分公司任财务科科长；2010年1月至2010年10月在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资产部副部

长；2010年11月至今在成都路桥任财务部副部长。曹贤平先生未持有成都路桥股份，与持有成都路桥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周文飞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6年10月，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1998年7月至2000年8月

在成都市公路工程处从事项目现场技术管理工作；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作，先

后任项目质检工程师，项目副经理，项目总工程师；2004年3月至今在成都路桥工作，先后任项目副经理，项

目经理，桥梁分公司副经理；现任成都路桥公路分公司经理。周文飞先生未持有成都路桥股份，与持有成都

路桥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成都路桥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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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召开第十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王建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王建勇先生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任期一致。

王建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71,333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6

年

3

月

1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854,462,112.5100 1.4272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184728

基金鸿阳

2,111,389,979.49 1.0557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137,448,904.35 1.0458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441,095,265.67 1.1470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271,223,183.35 1.1356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954,740,553.27 1.318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7 505888

嘉实元和

10,673,748,020.23 1.067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